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 �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

。

二

、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润光伏

”）

拥有的权益及

权益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海润光伏中拥有的

权益

。

三

、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

冲突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本报告书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华君电力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保华兴资产

／

一致行动人 指 保华兴资产管理 （深圳 ）有限公司

瑞尔德 指 瑞尔德 （太仓 ）照明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

／

上市公司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君控股 指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

００３７７．ＨＫ

）

源源水务 指 源源水务 （中国 ）有限公司

瑞欣光电 指 常州市金坛瑞欣光电有限公司

海润太阳能 指 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奥特斯维能源 指 奥特斯维能源 （太仓 ）有限公司

新洲管理 指 新洲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华君集团 指 华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 ）

中审众环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北方亚事 指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指 海润光伏本次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

本次交易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华君电力拟分别以不超过

１１８

，

６８６．９１

万元现金和源源水务

８０％

股权预评估作价

４１

，

０５０．４７

万元认购

海润光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５９

，

１６１．９９

万股股票 ； 保华兴资产拟以源源水务

２０％

股权评 估 作价

１０

，

２６２．６２

万元认购海润光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３

，

８００．９７

万股股票 ； 瑞尔德以现金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认

购

１１

，

１１１．１１

万股股票 。发行完成后 ，华君电力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保华兴资产成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元 、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亿元

注

：

以上数据若有差异

，

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地址

：

香港中环花园道

３

号花旗银行大厦

３６

楼

已发行股份

：１

股普通股

公司编号

：２１３３０２８

商业登记号码

：６３７０７０１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企业类型

：

注册于香港的私人公司

董事

：

吴继伟

、

郭颂

股东及持股比例

：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通讯地址

：

香港中环花园道

３

号花旗银行大厦

３６

楼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２９０ ９２２２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１、

华君电力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注

：

孟广宝和鲍乐系夫妻关系

２、

华君电力的实际控制人

华君电力的实际控制人为孟广宝先生

。

孟广宝先生的简介如下

：

孟广宝先生

，

身份证号为

：２１１３２３１９７２＊＊＊＊＊＊＊＊，

持有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律学士学位

，

自

１９９８

年起为辽宁华君律师事务所之资深合伙人

，

２００３

年获辽宁省司法厅嘉许为文明律师称号

，２００７

年起为华君集团主要股东及主席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加入华君控股

，

现任华君控股董事会执行董事兼主席

。

（

三

）

华君电力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除源源水务及其下属四家企业外

，

华君电力无其余控制的公司或企业

。

除华君电力及其下属五家企业与保华兴资产外

，

孟广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

间接持股

比例 （

％

）

经营范围

１

新洲印刷有限公 司 （香

港 ）

不适用

１００

印刷产品设计与生产 ；印刷贸易 ；印刷板块投资控股 ，旗下有多家印刷企业生产加工运营主体 ，包括東莞新洲

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新洲包裝印刷有限公司及上海紙品有限公司等等

２

华君物流有限公司 不适用

１００

国内货运代理 （不涉及国内快递业务 ），仓储 （危险品除外 ），包装 ，搬运装卸 （危险品除外 ），物流信息咨询 ，经

济信息咨询 ；装修装饰 ；预包装食品 、百货 、家电 、电子设备 、通讯设备 、钢材 、建筑材料 、化工材料 （危险品除

外 ）、五金交电 、水暖建材 、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 、起吊运输设备 、汽车配件 、土石方 、煤炭 、焦炭 、矿产品 、有色金

属 、工艺品 （涉及国家限制类和禁止类除外 ）的批发业务

３

深 圳 市 华 君 融 资 租 赁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注）

７０

融资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４

华君医疗 管理 （中国 ）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医疗管理咨询 ，投资管理咨询 ，计算机公共软件服务 ，计算机维修 ，协助医院管理 ，医疗器械 、机械设备 、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５

保华置业管理 （中国 ）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６

大 连 陆 港 物 流 基 地 有

限公司

４４

，

０００ ６０

土地整理 ；项目投资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 ；普通货运 、货运代办 ；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货运配载 ；货物联运 ；停

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７

营 口 翔 峰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凭资质证书经营 ）；物业服务 ；钢材 、建材 、五金经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８

浙 江 临 海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５

，

５００ １００

水轮机 、液力变矩器 、铸件 、锻件 、机械配件的制造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

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注

：

此处为美元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华君电力

华君电力的主营业务为电力产业的投资控股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华君电力由于设立不满三年

，

无法提供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港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

，

８４５

，

８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

，

１２５

资产负债率

９９．９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１９

，

１２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９．９９％

注

：

华君电力的会计年度为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翌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年末净资产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２、

华君控股

华君电力的控股股东为华君控股

，

其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港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７１８

，

６５４ ９７６

，

６１０ ７３８

，

１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４７

，

４９６ ６３１

，

６８５ ５０２

，

４５２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７６％ ３５．３２％ ３１．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７４７

，

９２６ ６７７

，

１８９ ６５５

，

１４６

净利润

２６９

，

０３０ １２９

，

６４５ －４

，

８４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９７％ ２０．５２％ －０．９６％

注

：

华君控股的会计年度为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翌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年末净资产

；

上述数据已审计

。

（

五

）

华君电力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君电力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六

）

华君电力董事及主要责任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吴继伟 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郭颂 董事 中国 沈阳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君电力已出具声明

，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七

）

华君电力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君电力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

除华君控股外

，

孟广宝没有

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

二

、

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注册地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吴继伟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３５０５０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

：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３４２７９１９３０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市场主体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经营期限

：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

受托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

金融资产管理

、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

实业项目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

管理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８６ ０７５５ ２６９０ ８２２０

（

二

）

一致行动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１、

保华兴资产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００３７７．ＨＫ）

以上股权结构参见本节内容之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

２、

保华兴资产的实际控制人

保华兴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孟广宝先生

。

孟广宝先生的简介参见本节内容之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

（

三

）

保华兴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保华兴资产无控制的公司或企业

。

除华君电力及其下属四家企业与保华兴资产外

，

孟广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参见本节内容之

“

一

、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本情况

／ （

三

）

华君电力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

（

四

）

一致行动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保华兴资产

（１）

保华兴资产的主营业务

保华兴资产的主营业务为受托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

金融资产管理

、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

实业项目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商务

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２）

保华兴资产近三年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保华兴资产由于设立不满三年

，

无法提供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４９

，

６７３

，

１０１．０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５６．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１

，

６０６．８７

净资产收益率

－

注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新洲管理

保华兴的控股股东为新洲管理

，

其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港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３０

，

２２３

，

６３６ １ 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８５７

，

４７５ －６

，

９４９ －６

，

００４

资产负债率

９８．８７％ ６

，

９５０．００％ ６

，

００５．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６

，

０６４

，

４２５ －９４５ －６

，

００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７６％ － －

注

：

新洲管理的会计年度为每年

４

月至翌年

３

月

；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年末净资产

；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

（

五

）

保华兴资产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保华兴资产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六

）

保华兴资产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吴继伟 执行董事 中国 香港 无

郭颂 监事 中国 沈阳 无

杨静 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保华兴资产已出具声明

，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七

）

保华兴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保华兴资产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

除华君控股外

，

孟广宝没

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华君电力与保华兴资产同受孟广宝先生控制

，

据此

，

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声明

，

其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

主要目的如下

：

１、

长期战略投资

；

２、

整合华君控股于光伏行业的资源

，

提升其行业知名度

；

３、

响应国家对环保能源产业建设的规划

，

为国家及全球环保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

二

、

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因本次交易持有的海润光伏股份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

，

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

内处置其已拥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华君电力股东华君控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董事会

，

审议并通过华君电力参与认购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保华兴资产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股东会

，

其股东新洲管理审议并通过保华兴资产参与认购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海润光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商务部批准

、

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华君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

（

如需

）

的批

准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君电力持有上市公司

５９１，６１９，９３３

股股票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２％；

保华兴资产持有上市公司

３８，００９，６９６

股股票

，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７０％。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海润光伏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告了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

（

修订稿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７０

元

／

股

，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海润光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２．０５

元

／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

、

瑞尔德

，

共

３

名特定投资者

。

其中

，

华君电力以现金

１１８，６８６．９１

万元及源源水务

８０％

股权评估作价

４１，

０５０．４７

万元认购

５９１，６１９，９３３

股

；

保华兴资产以源源水务

２０％

股权评估作价

１０，２６２．６２

万元认购

３８，００９，６９６

股

；

瑞尔德现金出资

３０，０００

万元认购

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１

股

。

三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股份认购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摘要

１、

合同主体

、

签订主体

发行人

（

甲方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

乙方

）：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

瑞尔德

（

太仓

）

照明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

认购方式

、

支付方式等

（１）

认购方式与支付方式

①

认购方式

Ａ、

华君电力

（

乙方

１）

及保华兴资产

（

乙方

２）

ａ、

乙方以资产方式认购

：

乙方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按照北方亚事经评估确定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人民

币伍亿壹仟叁佰壹拾叁万零玖佰元整

（

小写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作价人民币伍亿壹仟叁佰壹拾叁万零玖佰元整

（

小写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参与认购

，

其中

：

乙方

１

以

其拥有的源源水务

８０％

股权作价人民币肆亿壹仟零伍拾万零肆仟柒佰贰拾元整

（

小写

：４１０，５０４，７２０

元

），

乙方

２

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

２０％

股权作价人民币壹

亿零贰佰陆拾贰万陆仟壹佰捌拾元整

（

小写

：１０２，６２６，１８０

元

）。

ｂ、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

乙方

１

现金认购金额

＝

乙方认购总金额

－

源源水务

１００％

最终评估值

Ｘ１００％，

如按照北方亚事出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最

终评估值计算

，

则乙方

１

现金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拾壹亿捌仟陆佰捌拾陆万玖仟壹佰元整

（

小写

：１，１８６，８６９，１００

元

）。

Ｂ、

瑞尔德

乙方以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

（

小写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现金方式认购

。

②

支付方式

Ａ、

华君电力及保华兴资产

乙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在本次发行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下称

“

香港联交所

”）

及

／

或香港证监会对华君控股就本协议约定之交易通函无意见之回

复

、

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

、

商务部原则性批复及甲方和乙方股东华君控股各自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且收到甲方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

《

缴款通知

书

》

后

，

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现金认购款一次性划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本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

户

，

同时

，

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

上述股权应由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

现金认购款应在会计师

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

，

再行划入甲方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Ｂ、

瑞尔德

乙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

、

商务部原则性批复且收到甲方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

《

缴款通知书

》

后

，

按照

甲方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认购款一次性划入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本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

上述认购资金

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

，

再行划入甲方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２）

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甲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为

２．７０

元

／

股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海润光伏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

即不低于

２．０５

元

／

股

。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有派息

／

现金分红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３）

限售期

①

华君电力及保华兴资产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

即本协议第十条第

１０．３

款约定的完成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如乙方需依据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

》

约定的承担利润补偿责任

，

则需于上述锁定期三十六个月后的六个月内完成利润补偿

，

且乙方于完成利

润补偿

（

如需

）

后方能转让乙方认购之定增股份

。

②

瑞尔德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

即本协议第十条第

１０．３

款约定的完成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３、

标的资产评估价值

根据北方亚事对标的资产出具的

“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１－１０８

号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源源水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标的资产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协议各方一致认可前述标的资产的评

估值

。

４、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认购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

其中第十二条约定的违约责任及相关条款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

其他条款自下列条

件均具备的情况下方始生效

：

（１）

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

，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

（２）

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

（３）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４）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境外认购主体认购事宜获得商务部原则性批复

；

（５）

中国和香港地区法律法规届时所要求的任何其他批准

、

许可

、

授权或同意

。

除非上述所列的相关协议生效条件被豁免

，

上述所列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为本协议的生效日

。

５、

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

、

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

，

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

６、

违约责任条款

（１）

双方在履行本认购协议的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的法律

、

法规及协议的约定

。

（２）

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责任

、

陈述或保证

，

所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

，

违约方须承担责任

，

守约方有权追究

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

（３）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六条约定完成支付义务

，

则构成对本协议的根本违约

，

乙方应以其或其指定第三方按照本次认购总金额的

１０％

向甲方承担违约

责任

，

并赔偿甲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

甲方有权直接以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支付的保证金进行抵扣

。

同时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认购资格

，

终止本协议

。

①

华君电力及保华兴资产

若乙方已按本协议第六条约定完成支付义务

，

唯因非乙方原因及

／

或非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

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使乙

方无法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

甲方则构成对本协议的根本违约

。

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按照本次认购总金额的

１０％

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

同时于官方

渠道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或函件告知等渠道

）

确认非乙方原因致使乙方无法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

，

甲方应返还乙方所有认购现金

（

无息

）

及将源源水务股权返还过户至至乙方

，

甲方就此事项承担股权过户中所有税费

；

如

３０

个工作日后甲方仍无返还乙方所有

认购现金及将源源水务股权返还过户至乙方

，

则甲方需另外支付该笔认购现金对应的同期银行

１

年期贷款利率之利息

（

起算于资金进入甲方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之日

）。

②

瑞尔德

若乙方已按本协议第六条约定完成支付义务

，

唯因非乙方原因及

／

或非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

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使乙

方无法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

甲方则构成对本协议的根本违约

。

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按照本次认购总金额的

１０％

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

（４）

本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发行人董事会或

／

和股东大会通过

；

或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商务部原则性批

复

，

或

／

和香港联交所及香港证监会对华君控股就本协议约定之交易通函无意见之回复及华君控股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

不构成违约

，

任何一方不需向对方承担

违约责任或任何民事赔偿责任

。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认购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

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

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

，

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

（

二

）《

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摘要

１、

合同主体

、

签订主体

购买方

（

甲方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方

（

乙方

）：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

认购方式

、

支付方式等

有关认购方式

、

支付方式

、

认购价格及限售期约定详见本节内容之

“（

一

）《

股份认购协议

》

摘要

／ ２、

认购方式

、

支付方式等

”。

３、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

根据北方亚事对标的资产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１－１０８

号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源源水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该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标的资产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其中乙方

１

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

８０％

股

权作价人民币

４１，０５０．４７２０

万元

，

乙方

２

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

２０％

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０，２６２．６１８０

万元

，

协议各方一致认可将前述标的资产的全部股东权益评

估价值作为本次标的资产的作价

，

即人民币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４、

标的交割安排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６０

日内为标的资产交割期

，

海润光伏与乙方应共同确定交割基准日

。

交割基准日确定后

，

海润光伏将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

，

尽

快就标的资产进行标的资产交割审计

，

资产交割审计报告

，

作为届时结算交割等相关事项的依据之一

。

乙方 应于 交 割完 成 之 日前向 海润光 伏 移交 完 毕 与标的 资产 相 关的全 部合 同

、

文 件 及 资料

，

且积 极协 助 办理 与标 的资产 有 关的权属变 更 或

过 户手续

。

在交割完成之日后

，

海润光伏应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就乙方在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海润光伏新增股份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

并出具正式

签署的上述验资报告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上交所和结算公司申请办理将向乙方发行新股并上市的相关手续

，

如因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或中国证监会审核原因致使上述

１５

个工作日无法完成乙方认购之新股上市手续

，

双方同意延期至

３０

个工作日

。

自交割完成之日起

，

海润光伏即成为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

，

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

乙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权

利

，

也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

但双方另有规定的除外

。

为履行标的资产的交割和新增股份登记相关的手续

，

各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

５、

过渡期安排及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过渡期内

，

乙方应对标的资产尽善良管理义务

，

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资产的合法

、

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

、

完整

；

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司法冻

结

、

为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其他权益

（

标的资产已存有的自有银行贷款抵押除外

）；

合理

、

谨慎地运营

、

管理标的资产

；

不从事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价值减损

的行为及重大资产收购行为

。

标的资产过渡期内

，

如乙方对标的资产实施新的资产处置

、

借款

、

担保

、

重组

、

放弃债务追索权

、

长期股权投资

、

股票或基金投资

、

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

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标的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决策

，

应提前五个工作日征求甲方的书面同意

，

如甲方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未出具书面同意意见

，

则视同甲方不同

意

。

唯约定期限外甲方补充同意除外

。

根据资产交割审计报告

，

标的资产过渡期内

，

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亏损或其他原因导致所对应净资产值

（

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减少的

，

乙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

，

按其各自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前所持源源水务的股份比例以现金方式向 标的资产 补 足

；

如标 的

资产因期间收益或其他原因导致 所对应的净资产值增加的

，

则增加的净资产由标的资产享有

，

海润光伏无需就此向乙方就 过渡期 内新 增 加 的净 资

产作出补偿

。

６、

人员安置

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的交易标的为源源水务

１００％

的股权

，

因而不涉及职工劳动关系变更

，

原由源源水务聘任的员工在交割完成之日后仍然由源源水务

继续聘用

，

其劳动合同等继续履行

。

源源水务所有员工于交割完毕之日起的工资

、

社保费用

、

福利费用由源源水务继续承担

。

７、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以下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即应生效

：

（１）

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

，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

（２）

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所有事宜

；

（３）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４）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商务部原则性批复

；

（５）

中国法律届时所要求的任何其他批准

、

许可

、

授权或同意

；

（６）

乙方及乙方股东华君控股有限公司已就本协议下拟进行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他相关事宜取得依据香港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第三方或企业权力决策

层机构

（

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交所

，

香港证监会

，

华君控股股东大会

）

同意

、

批准

、

授权

、

豁免

、

许可及证明

。

若因本协议第

６．１

条项下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

，

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履行的

，

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法律责任

。

各方应尽力促成上述生效条款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之前完成

，

如上述生效条款未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

且届时双方或其中一方未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签署终止协议或书面提出终止要求

，

则上述生效条款完成日延期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之前

。

若出现本条协议约定条件不能在各方约定或预定期限

内实现或满足的情形

，

各方应友好协商

，

在继续共同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则和目标下

，

按相关政府部门要求的或有关法律规定的方式和内容

，

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方案进行修改

、

调整

、

补充

、

完善

，

以使前述目标最终获得实现

。

８、

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

、

前置条件

除前述之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条款外

，

协议未附带任何其他保留条款和前置条件

。

９、

违约责任及补救

本协议签署后

，

除不可抗力以外

，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

、

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

、

保证或

承诺

，

均构成其违约

，

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

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

对于认购方任一方违约或多方均违约的

，

认购方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

如因法律

、

法规或政策限制

，

或因政府部门和

／

或证券交易监管机构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

、

上交所及结算公司

）

未能批准或核准等任何一方不能控制

的原因

，

导致标的资产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和

／

或过户的

，

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

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

，

则守约方应书面通知对方予以改正或作出补救措施

，

并给予违约方

３０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

。

如果宽限期届满违约方仍未适当

履行本协议或未以守约方满意的方式对违约行为进行补救

，

则本协议自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终止本协议的通知之日终止

。

本条款如与

《

股份认购协议书

》

之违约责任条款有冲突或不一致

，

以

《

股份认购协议书

》

约定之违约条款为准

。

（

三

）《

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

》

及其补充协议摘要

１、

合同主体

、

签订主体

发行人

（

甲方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

（

乙方

）：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

补偿的前提条件

（１）

各方同意

，

若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日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

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当年

）

的任一年度内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低于相应年度的补偿责任人

（

即乙方和丙方

，

下同

）

承诺的

利润数

，

则补偿责任人应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做出补偿

。

源源水务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他法律

、

法规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保持一致

。

为免歧义

，

各方特此确认上述非经常性损益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现行有效的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规定

进行确定

。

（２）

各方一致确认

，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甲方股东大会

，

乙方和丙方全资控股股东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

下称

“

华君控股

”）

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

下称

“

香港联交所

”）

及

／

或香港证监会对华君控股就本协议约定之交易通函无意见之回复

，

及商务部原则性批复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

标的资产办理完

毕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

为标的资产交割日

。

本协议项下补偿责任人对甲方补偿的实施

，

以标的资产的交割为前提

。

（３）

利润补偿期间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

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当年

）

系指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

度及

２０１８

年度

，

如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的时间延后

，

则利润承诺及补偿年度顺延

，

顺延年度具体利润承诺及补偿事项由三方重新签署协议予

以约定

。

３、

承诺净利润数

各方一致同意

，

补偿责任人承诺源源水务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如下

：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利润补偿期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承诺净利润数

６

，

１２２．６６ ７

，

００５．１１ ６

，

９０３．５３ ２０

，

０３１．２９

注

１：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交割完成

，

则上述利润承诺期向后顺延一年

。

４、

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

自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资产交割后

，

经甲乙双方书面决策同意后

，

甲方在委托负责甲方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

一并委

托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源源水务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者为准

）

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源源水务同期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专项披露

，

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并由甲方及乙方控股股东华君控股按照各自证券监管

要求协同进行公告披露

。

５、

利润承诺补偿

（１）

补偿金额的确定

①

各方一致同意

，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

，

若源源水务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源源水务同期净利润数的

，

则甲方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五日

内

，

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源源水务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事实

，

并要求补偿责任人向甲方进行利润补偿

，

当年补偿金额的计算

公式为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源源水务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源源水务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金额

。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源源水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确定

。

②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

，

补偿责任人不负有补偿义务的

，

公司应当在当年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五日内向其出具确认文件

。

③

如发生所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

，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

、

台风

、

洪水

、

火灾

、

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

，

战争

、

骚乱等社会性事件

，

导致利润补偿期间内源源水务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小于补

偿责任人承诺的源源水务相应年度净利润数

，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

，

可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利润补偿事宜另行调整

。

（２）

补偿方式

乙方与丙方按照其持股比例以支付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３）

利润承诺补偿的支付

补偿责任人应在接到甲方补偿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

６、

减值测试及补偿

（１）

各方一致同意

，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

，

应由三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源源水务做减值测试

，

并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

。

如果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支付的补偿额

，

则乙方与丙方应另行于补偿期限届满时支付应补偿金额

。

为免歧义

，

各方特此确认上述减值测试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现行有效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

》

规定进行确定

。

（２）

应补偿金额的确定

应补偿金额

＝

期末减值额

—

补偿责任人已支付的补偿额

如发生所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

，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

、

台风

、

洪水

、

火灾

、

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

，

战争

、

骚乱等社会性事件

，

以

及全球性或全国性的重大金融危机

，

导致届时源源水务非正常减值

，

应免除补偿责任人相应补偿责任

。

（３）

补偿方式

乙方与丙方按照其持股比例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

（４）

期末减值额应为源源水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的作价减去期末源源水务的评估值并排除利润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

、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

评估值的影响数

。

上述期末减值测试的结果应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５）

补偿责任人应在接到甲方补偿通知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

（６）

各方一致确认

，

无论如何

，

补偿责任人因源源水务上述减值补偿

（

如需

），

与利润承诺补偿

（

如需

），

以及依据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

资产购买协议

》

第

５．３

款净资产减值补偿

（

如需

）

合计不超过补偿责任人以资产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正式评估总额

。

７、

补偿责任人的承诺与保证

补偿责任人承诺

：

将严格按照本协议的要求履行承诺

，

如有违反

，

愿意接受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监管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处

罚

。

四

、

注入资产审计及评估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的审计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众环审字

［２０１６］２３０００１

号

），

源源水务的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６７

，

８３０

，

０８３．４４ ５

，

００１

，

２５２．０８

负债总额

５２４

，

５３２

，

１８５．１６ ２

，

２９８．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３４３

，

２９７

，

８９８．２８ ４

，

９９８

，

９５３．５８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９

，

６３０

，

５６１．１４ －

利润总额

－３９

，

５０５

，

３５５．９７ －１

，

０４６．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６

，

３７４

，

０２１．２２ －１

，

０４６．４２

（

二

）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

，

北方亚事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

并出具

《

资产评估报告

》（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１－１０８

号

）。

经评估

，

源源

水务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

，

公开市场假设前提下

，

源源水务股东全部权益为

３７，９５９．４８

万元

，

本次

评估增值

１３，３５３．６１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３５．１８％。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参考

，

经双方协议同意

，

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交易作价为

５１，３１３．０９

万元

。

五

、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情况

（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１、

海润光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２、

海润光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１、

海润光伏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

３、

通过商务部审批

；

４、

华君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５、

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

（

如需

）

审核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交易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华君电力

５９１

，

６１９

，

９３３ １０．８２ ５９１

，

６１９

，

９３３ －

保华兴资产

３８

，

００９

，

６９６ ０．７０ ３８

，

００９

，

６９６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君电力将取得上市公司

５９１，６１９，９３３

股股票

，

其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

保华兴资产将取得上市公司

３８，００９，６９６

股股票

，

其锁定期为

３６

个

月

。

锁定期结束后

，

上述股份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资金来源

华君电力参与本次海润光伏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来源于控股股东华君控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

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海润光伏及其关

联方的情况

，

本次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

保华兴资产以股权参与本次海润光伏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

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

本次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

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无改变海润光伏主营业务或者对海润光伏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

计划

。

二

、

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无对海润光伏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

合并

、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

，

或海润光伏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

若某项重组计划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有利

，

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会积极考虑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建

议

。

三

、

上市公司董事会

、

高管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德明已担任海润光伏常务副总裁

，

阮君已辞去董事一职

、

董事张永欣已向海润光伏提出辞职申请

，

上市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孟广宝

及王德明为海润光伏董事

。

此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维持海润光伏现有管理层的稳定

，

暂无改变海润光伏现任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

划

。

若人员调整有利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

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会配合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调整

。

四

、

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的草案

。

若章程修改有利

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

则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配合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调整

。

五

、

上市公司现有员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

六

、

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

若有需要

，

在符合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前提下

，

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配合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分红政策的决定

。

七

、

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

若有需

要

，

在符合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前提下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配合上市公司董事会关于优化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海润光伏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

做到了业务独立

、

资产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

独立

、

人员独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海润光伏仍将保持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的独立

。

对此

，

华君电力与保华兴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孟广宝承诺如下

：

“（

一

）

保证海润光伏的资产独立完整

１、

本公司

／

本人保证海润光伏对自己所有的资产拥有完整

、

独立的所有权

，

海润光伏的资产与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的资产严格分

开

，

完全独立经营

。

２、

保证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海润光伏的资金

、

资产

。

（

二

）

保证海润光伏人员独立

１、

保证海润光伏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

、

人事

、

工资及社会保险管理体系

，

且该等体系与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完全独立

。

２、

保证本公司

／

本人向海润光伏推荐的董事

、

监事

、

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途径进行

，

不干预海润光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

事任免决定

。

３、

保证海润光伏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海润光伏工作

、

并在海润光伏领取薪酬

，

不在本公司

／

本人或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担任除董事或监事之外的其他职务

。

（

三

）

保证海润光伏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海润光伏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及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海润光伏财务人员的独立性

，

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中双重任职和领取报酬

。

３、

保证海润光伏独立开设银行账户

，

不与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４、

保证海润光伏依法独立纳税

。

５、

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

保证海润光伏独立行使内部资金的调配

、

审批和财务决

策

，

不通过违规违法的方式干预海润光伏的资金使用

。

（

四

）

保证海润光伏的业务独立

１、

保证海润光伏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

，

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并具有自主市场持续经营的能力

。

２、

保证本公司

／

本人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

，

不会对海润光伏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

（

五

）

保证海润光伏的机构独立

１、

保证海润光伏继续保持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与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的机构完全分开

。

２、

保证海润光伏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

、

法规和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３、

保证海润光伏与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均拥有各自独立的办公机构和生产场所

，

不会出现合署办公及混合经营的情形

。”

二

、

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

）

同业竞争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海润光伏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海润光伏之间潜在的或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其一致行动人及实际控制人孟广宝作出如下承诺

：

“

一

、

本人作为海润光伏实际控制人

，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

／

企业现在和将来不从事与海润光伏相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亦不通过间接经营

、

参与

投资等方式参与任何与海润光伏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及其他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之业务活动

，

以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

／

企业与海润光伏的生产经营

构成同业竞争

。

如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投资的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

与海润光伏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

，

则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投资的

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

，

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海润光伏经营的方式

，

或者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

同业竞争

。

二

、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上市公司的

《

公司章程

》

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

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

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三

、

如因本公司

／

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导致海润光伏受到损失的

，

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

二

）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

华君电力子公司瑞欣光电与海润光伏及其子公司海润太阳能的交易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太阳能签订

《

电池片采购合同

》，

合同约定瑞欣光电以

２．３２

元

／Ｗ

的价格向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采购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０Ｗ

的电池片

，

合同价款为

２，３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交易金额为

４１５．０７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太阳能签订

《

产品销售

》，

合同约定瑞欣光电以

６．１０

元

／

片的价格向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销售多晶硅

３，８００，

０００

片

，

合同价款为

２，３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５

年交易金额为

６７１．２４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光伏签订了

《

委托加工铸锭合同

》，

合同约定由瑞欣光电提供多晶硅料委托海润光伏加工多晶方锭

，

加工数量为

１００，

０００ｋｇ，

合同总价款为

７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

瑞欣光电与奥特斯维能源签订了

《

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

》，

合同约定由瑞欣光电提供多晶硅片委托奥特斯维能源加工生产太阳能电池

片

，

加工数量为

５００

万片

，

合同总价款为

１，７２５

万元

。

除此外

，

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与海润光伏不存在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瑞欣光电将成为海润光伏子公司

。

华君电力及保华兴资产将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管理交易将严格遵循市

场定价原则

，

确保公开

、

公平

、

公正

，

并按照有关法律

、

中国证监会有关法规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上市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履行有关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

从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

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

华君电力子公司瑞欣光电与海润光伏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情况参见

“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

二

、

对同业竞争

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 （

二

）

关联交易

”。

二

、

与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其一致行动人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主要责任人

）

不存在与海润光伏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

三

、

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和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王德明已担任海润光伏常务副总裁

，

阮君已辞去董事一职

、

董事张永欣已向海润光伏提出辞职申请

，

上市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孟广宝

及王德明为海润光伏董事

。

除此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更换海润光伏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

亦未对相关人员进行任何补偿或

其他类似的安排

。

四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

默契或安排

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海润光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

谈判的合同

、

默契

、

安排

。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海润光伏股份

，

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持有或买卖海润光伏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根据相关方出具的

《

自查报告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主要责任人

），

以及上述人士直系亲属

，

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期间

，

未发现持有或买卖海润光伏股票的情况

。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

一

）

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情况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君电力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

二

）

财务会计报表

华君电力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写如下

：

１、

利润表

单位

：

港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息收入

６４

，

０８９

汇兑损益

－１６

，

９６５

管理费用

－４４

，

９６５

税前利润

１９

，

１２４

净利润

１９

，

１２４

２、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港币元

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非流动资产 ：

投资子公司

４３

，

７１２

，

５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３

，

７１２

，

５００

流动资产 ：

应收控股公司

１

银行结余

１３３

，

３５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３

，

３５５

流动负债 ：

应付附属公司

１６

，

７３０

预提费用

１０

，

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７３０

净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６

，

６２５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４３

，

８１９

，

１２５

非流动负债

应付控股公司

４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９

，

１２５

股本

１

资本公积

１９

，

１２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９

，

１２５

３、

现金流量表

单位

：

港币元

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经营活动

税前利润

１９

，

１２４

调整 ：

利息收入

－６４

，

０８９

营运资本调整前的经营性现金流

－４４

，

９６５

直接控股公司的应收增加

－１

附属公司的应付增加

１６

，

７３０

预提费用的应付增加

１０

，

０００

经营活动中的现金净额

－１８

，

２３６

投资活动

利息收入

６４

，

０８９

附属公司投资

－４３

，

７１２

，

５００

投资活动中的现金净额

－４３

，

６４８

，

４１１

融资活动

发行普通股所得

１

直接控股公司的应付增加

４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融资活动中的现金净额

４３

，

８００

，

００１

本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

１３３

，

３５４

二

、

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１、

保华兴资产

保华兴资产最近一年的财务报表如下

：

（１）

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１５９２．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８９．８７

营业利润

－１

，

７８１．８７

营业外支出

１７５．００

利润总额

－１

，

６０６．８７

净利润

－１

，

６０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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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〇一六年三月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说明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

确认

、

批准或核准

。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

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商务部

的批复

、

中国证监会核准

、

华君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

（

如需

）

的审核后方可实施

。

２、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为

：

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和瑞尔德共

３

名特定投资者

。

其中

，

华君电力以现金和所持有的源源水务

８０％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保华兴资产以其所持有的源源水务

２０％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瑞尔德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为一致行动人

，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５％，

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

瑞尔德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先生控制的公司

，

此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

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均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７４０，７４０，７４０

股

（

含

７４０，７４０，７４０

股

）Ａ

股股票

。

其中

，

华君电力认购不超过

５９１，６１９，９３３

股

，

认购比例为

７９．８７％；

保

华兴资产认购不超过

３８，００９，６９６

股

，

认购比例为

５．１３％；

瑞尔德认购不超过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股

，

认购比例为

１５％。

在本次发行前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

整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总额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收购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和

２２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

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新疆精河

３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

和

“

内蒙古乌兰察布

５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

替换为

“

内蒙古鄂尔多斯

８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

５、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化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发生变动

，

定价基准日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变

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变更后的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２．０５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为维护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证监会的

指导意见

，

经公司与认购对象友好协商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维持

２．７０

元

／

股不变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

６、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４３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

案

》。

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

请详见本预案

“

第六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前

，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本次发行之后

，

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

但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释义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海润光伏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预案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海润光伏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华君控股 指 华君控股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

００３７７．ＨＫ

】

华君国际 指 华君国际有限公司

，

华君控股第一大股东

标的公司

、

源源水务 指 源源水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

华君电力 指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

原名

：

源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源源水务

８０％

股权

华君江苏

、

句容光轩 指 华君电力江苏有限公司

（

原名

：

句容光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保华兴资产 指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

持有源源水务

２０％

股权

瑞尔德 指 瑞尔德

（

太仓

）

照明有限公司

海润太阳能 指 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瑞欣光电 指 常州市金坛瑞欣光电有限公司

中科国能 指 江苏中科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中翔能源 指 江苏中翔能源有限公司

句容中科 指 句容中科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奥特斯维能源 指 奥特斯维能源

（

太仓

）

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

、

北方亚事 指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大会

、

董事会 指 发行人股东大会

、

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公司

募投项目

、

本次募投项目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章程 指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 指

２０１２

年末

、

２０１３

年末

、

２０１４

年末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Ａ

股 指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ＥＰＣ

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接受业主委托

，

按照合同

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

、

设计

、

采购

、

施工

、

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ＭＷ

指 兆瓦

，

太阳能电池片

／

组件的功率单位

，

１Ｍ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Ｗ

（

瓦

）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

、

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１、

光伏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世界能源消费剧增

，

煤炭

、

石油

、

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资源消耗迅速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大背景下

，

许多国家都在加

快对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太阳能具有安全可靠

、

无污染

、

无公害

、

不受资源限制等独特优势

，

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

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开发

和利用的重要内容

。

近年来

，

全球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增长

。２００８

年

，

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量仅为

６．６ＧＷ，

累计装机容量为

１６．５ＧＷ；２０１４

年

，

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

机量已达到

４７ＧＷ，

累计装机量达到

１８８．８ＧＷ。

预计到

２０１７

年

，

全球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量将达到

６５ＧＷ－７３ＧＷ。

在政策支持下

，

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太阳能光伏市场之一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

中国连续三年新增装机容量全球排名第一

。２０１４

年我国新增光伏装

机容量为

１０．６ＧＷ，

累计装机量达到

２８ＧＷ；２０１５

年

，

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１５．１３ＧＷ，

累计装机容量

４３．１８ＧＷ，

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４２．７４％。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等机构联合发布的

《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

２０５０》

的预测

，

到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

，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１００ＧＷ、４００ＧＷ

和

１，

０００ＧＷ，

届时太阳能将从目前的补充能源过渡为替代能源

，

并逐步成为我国能源体系的主力能源之一

。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

太阳能利用十三五发

展规划征求意见稿

》，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光伏装机容量累计将达到

１５０ＧＷ，

未来五年

，

我国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平均为

２０ ＧＷ，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２５％。

２、

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

２０１３

年以来

，

国务院及行业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

支持光伏发电

，

主要政策内容如下

：

时间 机构 名称 主要内容或意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国务院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

〕

２４

号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１０００

万千瓦左右 ，到

２０１５

年总

装机容量达到

３５００

万千瓦以上。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的龙头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显著降低光伏发电成本 ，提高光

伏产业竞争力 。通过大力开拓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 、有序推进光伏电站建设 、

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三大措施来积极开拓光伏应用市场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发改委 分布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

鼓励各类电力用户投资建设并经营分布式发电项目 ，豁免分布式发电项目发

电业务许可 。分布式发电以自发自用为主 ，多余电量上网 ，电网调剂余缺 。对

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发电给予建设资金补贴或单位发电量补贴。享受补贴的分

布式发电包括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财政部

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

补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建

［

２０１３

］

３９０

号 ）

明确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电量补贴的实施方法，包括 ：项目确认 、补贴依

据、资金拨付、补贴资金管理等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发改委

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１６３８

号）

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 ，将全国分为三类太阳能资源区 ，相应

制定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三类标杆电价分别为

０．９

元

／

千瓦时、

０．９５

元

／

千

瓦时和

１

元

／

千瓦时（含税）。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策 ，

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

０．４２

元 （含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工信部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 （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

号）

按照优化布局、调整结构 、控制总量、鼓励创新 、支持应用的原则 ，对生产布局

与项目设立、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 、资源综合利用及能耗 、环境保护 、质量管

理、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 、监督和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财政部

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

税［

２０１３

］

６６

号）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太阳

能生产的电力产品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的政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能源局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４

年光伏发电年度新增

建设规模的通知 （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４

〕

３３

号）

２０１４

年光伏发电新增备案总规模

１４００

万千瓦，其中分布式

８００

万千瓦 ，光伏

电站

６００

万千瓦。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能源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

关政策的通知 （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４

〕

４０６

号）

为破解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的关键制约， 大力推进光伏发电多元化发展 ，加

快扩大光伏发电市场规模，提出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能源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

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４

］

４４５

号）

为进一步规范光伏电站建设和运行管理 ，提高光伏电站利用效率 ，保障光伏

发电有序健康发展 ，提出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能源局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５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５

〕

７３

号）

２０１５

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

１７８０

万千瓦。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发改委 、能源

局

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

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 （发改运行

［

２０１５

］

５１８

号 ）

为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各省（区、市 ）政府主管部

门应采取措施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在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的前提下，全额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 ，并通过替代发电 （发电权交易 ）、辅助

服务等市场机制，实现不同类型电源的利益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工信部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 （

２０１５

年本 ）

（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３

号）

按照优化布局、调整结构 、控制总量、鼓励创新 、支持应用的原则 ，对生产布局

与项目设立、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 、资源综合利用及能耗 、环境保护 、质量管

理、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 、监督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规范进行了调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能源局 、工信

部、认监委

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

产业升级的意见 （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５

〕

１９４

号）

为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 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 ，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光伏技术和产品 ，采取差别化的市场准入标准 。光伏发

电项目新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 》

（

２０１５

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其中 ，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

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１５．５％

和

１６％

；多晶硅 、单晶硅和薄膜电池组

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分别不高于

２．５％

、

３％

和

５％

，之后每

年衰减率不高于

０．７％

，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

２０％

。

２０１５

年 ，“领跑

者”先进技术产品应达到以下指标 ：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

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

１６．５％

和

１７％

以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能源局

关于调增部分地区

２０１５

年光伏电站

建设规模的通知 （国能新能 〔

２０１５

〕

３５６

号）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及发展需求 ，

２０１５

年全国增加光

伏电站建设规模

５３０

万千瓦。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财政部 、发改

委

关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

２０１６

〕

４

号）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不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

藏自治区）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全部销售电量的基金征收标准 ，由每千

瓦时

１．５

分提高到每千瓦时

１．９

分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 “三北 ”地区可

再生能源消纳工作的通知（国能监管

〔

２０１６

〕

３９

号 ）

做好可再生能源发电直接交易工作。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当会同省级能源

管理部门做好可再生能源直接交易工作 ，推动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 ，鼓励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直接交易并逐步扩大交易范

围和规模， 鼓励超出可再生能源保障性利用小时数的发电量参与市场交易 。

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

做好可再生能源外送工作。电力交易和调度机构应在保证安全和输电容

量允许范围内，根据市场需求情况 ，按交易规则组织外送富裕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扩大消纳范围

３、

公司在光伏行业具有优势

公司是全球知名的

、

具有较完整产业链和领先优势的太阳能光伏企业

，

在生产制造端具备硅锭铸造

—

硅片切割

—

电池片

—

电池组件研发及生产

、

销售的一

体化光伏产业链

。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

，

具备创新

、

敬业精神的国际化研发团队

，

掌握一系列可提高光电转化率的专业化关键技术

，

目前公司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

的实验室转换效率达到

２０．４％，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达到

１９％，

量产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转换效率达到

１９．８％，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转换效率达到

１８．４％，

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电池组件出货量近

９００ＭＷ。

根据

ｓｏｌａｒ ｂｕｚｚ

市场调研结果

，

公司位列

２０１４

年中国光伏企业组件出货量第

７

位

。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起

，

公司开始在海外及国内投资

、

建设

、

运营光伏电站项目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建成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共计

４３２ＭＷ（

其中转让光伏电站

１３８ＭＷ），

在建光伏电站达到

３５８ＭＷ，

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已建成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共计

１２９ＭＷ，

总包外部单位光伏发电项目共计

５１８ＭＷ。

公司光伏电站

ＥＰＣ、

光伏电站持有运营以及已并网光伏项目转让等相关各项收益不断提高

，

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未来公司业务重点将向太阳能光伏

发电拓展

，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融资平台的作用

，

为光伏电站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

（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１、

引入战略投资者

，

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公司将引入香港上市公司华君控股下属的华君电力和保华兴资产作为战略投资者

，

使其能够参与公司治理

，

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

，

同时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

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

２、

优化产能结构

，

提供公司在光伏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收购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

，

收购源源水务将提高公司硅片和电池组件的产能

，

其中硅片增加

３３５ＭＷ，

电池组件

５００ＭＷ，

能够提高公司当前硅片

、

电池片和电池组件产能匹配度

。

同时收购源源水务的光伏资产符合国家鼓励光伏企业兼并重组

、

加快转型升级

、

提高产业集

中度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政策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组件产能大幅增加

，

产能将达到

１．７ＧＷ，

行业地位显著提高

，

公司在光伏制造领域的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

。

３、

加快下游光伏电站建设

，

提供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的竞争力

目前公司以下游光伏电站的建设

、

运营和转让带动整体产业链的光伏产业盈利模式已经取得良好成效

。

公司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大力推进太阳

能光伏电站的建设

，

进一步加快光伏发电项目布局建设

，

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需求

，

有利于巩固公司在下游光伏电站领域的优势地

位

，

提高公司在太阳能光伏电站领域的竞争能力

。

４、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

６８．９２％，

较高的负债水平降低了公司的外部融资能力

，

造成沉重的利息负担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明显降低

，

资本结构得到优化

。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不会摊薄公司每股收益

，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

，

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将显著增

强

。

随着资产负债水平的降低和盈利能力的提高

，

公司后续通过银行等进行融资的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

。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

一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

二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

（

三

）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和瑞尔德共

３

名投资者

。

（

四

）

认购方式

华君电力以现金和所持有的源源水务

８０％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保华兴资产以其所持有的源源水务

２０％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瑞尔德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

五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１、

定价基准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２、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７０

元

／

股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

即不低于

２．０５

元

／

股

。

在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也

将进行相应调整

。

（

六

）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７４０，７４０，７４０

股

（

含

７４０，７４０，７４０

股

）。

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相应调整

，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为

：

拟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按照各

自认购比例与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

在上述范围内

，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

量

。

（

七

）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均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

八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

九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共享

。

（

十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

三

、

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 资 总 额 （ 万

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万

元 ）

１

收购源源水务

１００％

股权 海润光伏

５１

，

３１３ ５１

，

３１３

２

并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１７２

，

９９４ １４８

，

６８７

２．１

河南陕县

２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陕县瑞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４０ １５

，

８０５

２．２

河北涉县

３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５０ ２３

，

９００

２．３

河北尚义

２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尚义县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４０ １４

，

８６３

２．４

宁夏

２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贺兰银星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４０ １５

，

６４０

２．５

内蒙古通辽

５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奈曼旗明宇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３９

，

３５４ ３９

，

３５４

２．６

内蒙古鄂尔多斯

８０ＭＷ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内蒙古新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６２

，

４７０ ３９

，

１２５

合计

－ ２２４

，

３０７ ２００

，

０００

注

：

上述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将由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其相应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后实施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

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

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项目的轻重缓急

，

按照项目需要决定项目的投资次序和投资金额

。

四

、

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为一致行动人

，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５％，

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

瑞尔德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先生控制的公司

，

此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次会议在审议与该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

，

已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以及内部制度的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

，

该交易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

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五

、

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先生持股比例为

６．６１％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

按发行上限计算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先生能够控制的股权比例为

７．７５％，

华君电力及保华兴资产持股合计将达到

１１．５２％，

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预计本次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六

、

本次发行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商务部的批复

、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华

君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

（

如需

）

的审核后方可实施

。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

瑞尔德

（

太仓

）

照明有限公司

３

名投资者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

一

、

华君电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华君电力拟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７９．８７％。

（

一

）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地址

：

香港中环花园道

３

号花旗银行大厦

３６

楼

已发行股份

：１

股普通股

公司编号

：２１３３０２８

商业登记号码

：６３７０７０１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企业类型

：

注册于香港的私人公司

董事

：

吴继伟

、

郭颂

（

二

）

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华君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

（

三

）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华君电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单位

：

元港币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

，

８４５

，

８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

，

１２５

资产负债率

９９．９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１９

，

１２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９．９９％

注

：

华君电力会计年度为每年

４

月

１

日至翌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年末净资产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

四

）

华君电力主营业务情况

华君电力的主营业务为电力产业的投资控股

。

（

五

）

华君电力及其董事

、

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诉讼及受到处罚情况

华君电力及其董事

、

主要负责人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

证券市场有关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六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华君电力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和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

公司本次向华君电力发行股票

，

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

（

七

）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

，

华君电力及其下属企业与海润光伏及其下属企业的交易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太阳能签订

《

电池片采购合同

》，

合同约定瑞欣光电以

２．３２

元

／Ｗ

的价格向海润太阳能采购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Ｗ

的电池片

，

合同价款为

２，３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交易金额为

４１５．０７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太阳能签订

《

产品销售

》，

合同约定瑞欣光电以

６．１０

元

／

片的价格向海润太阳能销售多晶硅

３，８００，０００

片

，

合同价款为

２，３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５

年交易金额为

６７１．２４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

瑞欣光电与海润光伏签订了

《

委托加工铸锭合同

》，

合同约定由瑞欣光电提供多晶硅料委托海润光伏加工多晶方锭

，

加工数量为

１００，

０００ｋｇ，

合同总价款为

７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

瑞欣光电与奥特斯维能源签订了

《

电池片委托加工合同

》，

合同约定由瑞欣光电提供多晶硅片委托奥特斯维能源加工成电池片

，

加工数

量为

５，０００，０００

片

，

合同总价款为

１，７２５

万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瑞欣光电将成为海润光伏下属企业

。

除此外

，

华君电力

、

保华兴资产与海润光伏在本次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

二

、

保华兴资产

本次非公开发行

，

保华兴资产拟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１３％。

（

一

）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保华兴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注册地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吴继伟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注册号

：４４０４０１５０３５０５０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

：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３４２７９１９３０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市场主体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经营期限

：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

受托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

金融资产管理

、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

实业项目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

管理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

二

）

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华君控股

（００３７７．ＨＫ）

以上股权结构参见本节内容之

“

一

、

华君电力

／ （

二

）

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

（

三

）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保华兴资产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４９

，

６７３

，

１０１．０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５６．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１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１

，

６０６．８７

净资产收益率

－

注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保华兴资产主营业务情况

保华兴资产的主营业务为受托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

金融资产管理

、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

实业项目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商务

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

五

）

保华兴资产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诉讼及受到处罚情况

保华兴资产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

证券市场有关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六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保华兴资产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和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

公司本次向保华兴资产发行股票

，

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

（

七

）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

，

保华兴资产与公司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三

、

瑞尔德

本次非公开发行

，

瑞尔德拟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５％。

（

一

）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瑞尔德

（

太仓

）

照明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太仓市浮桥镇银港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印波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美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８５４０００１４６０６

税务登记证号

：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５８５５５０２７８５０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

市场主体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经营期限

：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

开发

、

生产

ＬＥＤ

芯片

、ＬＥＤ

照明设备

、

太阳能发电设备

、

路灯设备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上发光二极

管外延片

（

蓝光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上且功率

２００ｍＷ

以上白色发光管制造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同类商品的批发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进出口业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

二

）

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瑞尔德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

三

）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瑞尔德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８

，

３９７

，

３０７．７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３

，

８７７

，

１０８．６７

资产负债率

３７．８２％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５９９

，

９２９．２２

净利润

－１

，

９０１

，

７６０．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

－

注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瑞尔德主营业务情况

瑞尔德的营业范围为

：

开发

、

生产

ＬＥＤ

芯片

、ＬＥＤ

照明设备

、

太阳能发电设备

、

路灯设备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

上发光二极管外延片

（

蓝光

）、

发光效率

５０１ｍ ／Ｗ

以上且功率

２００ｍＷ

以上白色发光管制造

，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

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同类商品的批发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进出口业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目前

，

瑞尔德的实际经营业务为各类室内外照明

ＬＥＤ

光源和

ＬＥＤ

灯具的生产与销售

。

（

五

）

瑞尔德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诉讼及受到处罚情况

瑞尔德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

（

证券市场有关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

六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瑞尔德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和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

公司本次向瑞尔德发行股票

，

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 (下转 B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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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市公司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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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 /联系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 3号花旗银行大厦 36楼

权益变动类型:增加

一致行动人: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 /联系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A栋201室

权益变动类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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